
商标异议程序随着我国 《商标法》 的

修改而不断完善， 但目前仍存在程序定位

不清、 效率低下以及无法遏制恶意异议等

问题， 为回应实践中的问题， 我国 《商标

法》 第五次修改借鉴域外经验、 立足我国

实际情况， 在 《商标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

见稿）》 （以下简称 《草案》） 中对异议程

序作出了相应的改动。

我国商标异议程序的历史沿革

我国商标异议程序的发展历史较为悠

久。 新中国成立后的商标相关立法最早可

追溯至 1950 年 《商标注册暂行条例》 与

1963 年 《商标管理条例》。 改革开放后，

1982 年 《商标法》 颁布并沿用至今， 期

间历经 1993、 2001、 2013 和 2019 年四次

修改。

在异议程序规定上， 1993 年与 1982

年 《商标法》 基本一致： 任何人可以根据

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在初步审定商标公告

日三个月内提出异议， 其中相对理由仅限

于在先商标权， 在异议救济方面当事人不

服异议结果的可以申请复审， 由原来的商

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终局裁定。 此时的异议

制度为行政二审且行政裁决终局模式， 未

设置司法救济程序， 这有违现代法律关于

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 同时法律并未明确

提出异议的理由， 各阶段的法定期限不清

晰。

为适应入世要求， 我国 2001 年修改

《商标法》 将异议救济规定为行政二审、

司法二审且司法终局的模式， 并且细化了

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 同时在 《商标法实

施细则》 中规定补充证据的时限和部分异

议成立以及核准注册裁定生效前他人侵害

注册商标的法律后果， 而异议前置和提起

主体的规定与 1993 年 《商标法 》 相同 。

然而， 一项商标异议后要经过行政二审和

司法二审才能完成， 导致商标注册程序较

为繁琐， 商标确权时间过长， 条文中也并

未明确异议理由和审理异议的时限 。 此

外，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异议助长了恶意异

议问题。

2013 年我国 《商标法》 第三次修改，

针对异议程序， 限定了根据相对理由提出

异议的主体为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

同时简化异议程序， 申请人对不予注册裁

定不服可以申请不予注册复审并诉诸司法

审查， 但异议人对商标局准予注册的裁定

不服， 只能申请无效， 并且取消异议和无

效一事不再理制度。 另外， 法律也明确了

审查时限。 2019 年 《商标法》 第四次修

改补充了新增的提起异议的绝对理由， 其

他规定仍与 2013 年 《商标法》 保持一致。

异议程序仍存在多方面问题

我国 《商标法》 中的商标异议程序虽

历经多次调整， 但仍存在审查效率低下、

不能遏制恶意异议以及程序定位不清等多

方面的问题。

首先， 商标审查效率低下。 我国采用

全面审查+异议前置的基本模式， 即在初

步审查时， 商标审查机关对绝对理由和相

对理由进行全面审查， 经审查对没有驳回

事由的商标申请予以公告， 在初步审定公

告后的法定期限内异议人可以申请异议。

该模式下将重复审查不予注册的绝对理由

和相对理由； 同时， 由于异议前置， 未被

提出异议的商标获得注册前还需等待异议

申请期结束， 影响审查的效率。

另外， 行政二审模式的改造并不彻

底。 虽然在 2013 年修法时分置后续程序，

但并未实质简化异议程序， 被异议人不服

不予注册决定时可以提出复审， 异议人不

服准予注册决定能够提出无效宣告， 实质

上都仍是行政二审、 司法二审， 程序复

杂。 同时， 如此调整也导致无效宣告案件

大幅度增多， 评审机构的负担加重。

其次， 异议程序定位不清。 异议程序

的定位具体包括社会监督程序、 行政机关

自我监督程序和权利救济程序， 我国 《商

标法》 并未从根本上确定其定位， 实际上

异议程序的主导功能应该是权利救济程

序。 此外， 2013 年 《商标法》 修改对相

对理由作出主体限定， 一定意义上解决了

恶意异议问题， 但绝对理由的提起主体仍

可以是任何人， 不能完全遏制恶意异议。

最后， 机构改革后原商标局、 原商评

委、 原商标审查协作中心整合为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局， 商标初步审查、 不予注册

复审都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实际作

出、 国家知识产权局盖章发文， 形式上体

现为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 会出现同一争

议在同一行政机关经过多道行政程序的情

况。

各国和各地区的制度设计

从各国和各地区的制度设计看， 以商

标审查的事由范围为标准， 商标审查可分

为全面审查绝对理由与相对理由， 以及仅

审查绝对理由。 而根据异议程序在商标注

册之前还是之后， 可分为异议前置和异议

后置两种模式。 因此， 从总体模式划分，

商标审查模式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我国与韩国、 美国所采用的全面

审查+异议前置模式， 该模式能够提升商

标注册质量， 有利于保护在先权利人利

益， 并保护消费者不受混淆。 但该模式缺

乏效率， 忽略了商标的私权属性， 属于纯

粹行政机关审查主义下的模式选择。 二是

日本为代表的全面审查+异议后置模式。

全面审查在提升商标注册质量的同时也会

带来审查效率较低等问题， 而异议后置有

利于缩短注册周期， 简化审查程序， 一定

程度上克服异议前置带来的恶意异议等难

题， 但需要与无效程序相衔接。 三是以德

国为代表的绝对理由审查+异议后置模

式， 该模式实现效率最大化， 但由于没有

为在先权利人提供阻止在后商标注册的机

会， 易被恶意注册人利用。 四是法国为代

表的绝对理由审查+异议前置的基本模

式。 该模式具有审查效率较高且尊重商标

私权性质的优点， 但商标权利人怠于行使

权利时注册商标稳定性无法得到保障， 并

且会面临共存商标问题。

结合上述各种模式的优缺点， 选择全

面审查+异议后置或绝对理由审查+异议

前置的模式可以提升审查效率。

综观全球， 异议救济模式也存在不

同。 一是以法国、 德国为代表的国家， 规

定对商标审查部门审查异议不服的， 直接

起诉至法院； 二是我国台湾地区采用的模

式， 规定异议由审查部门审理， 不服异议

结果的可以向商标上诉部门复审， 对复审

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是日

本采用的区分异议是否成立再接不同救济

程序的模式， 异议不成立可以再提起无

效， 异议成立的则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目前我国和韩国则规定对异议不成立的可

以再提起无效， 异议成立的如果不服异议

裁定则进入复审程序。

缩短异议期、取消不予注册复审

《草案》 针对异议程序的修改主要体

现在缩短异议期和取消不予注册复审两个

方面。

《草案》 第 36 条将异议期由之前的

3 个月缩短至 2 个月， 这是基于域外制度

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的选择。 首先， 主要

国家关于异议期的规定都较短 ， 例如法

国、 日本、 韩国规定为 2 个月 ， 美国为

30 日， 而 3 个月则是目前主要国家和地

区的最长期限。 其次， 如今异议申请工作

向信息化、 电子化方向推进， 技术支持程

序的提速， 异议人提出异议申请的所需时

间有条件相应减少。 再次， 我国存在商标

无效宣告制度， 为权利人提供补救程序支

持， 在先权利人并不会因初步审定阶段未

提出异议而丧失权利救济。 同时， 提出异

议申请后， 还有补充证据材料期间， 因此

可以先提出异议申请而在补充证据材料期

间再提交证据材料。 最后， 我国商标审查

程序中的初步审查已在商标便利化改革下

提速至 4 个月， 后端程序也应与前端的审

查效率相匹配， 进行提速。 当然， 也有意

见认为， 异议期缩短到 2 个月对外国主体

来说压力很大。

另外， 取消不予注册复审体现在 《草

案》 第 39 条第 3 款的规定中， 即被异议

人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作出不予

注册的决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该款

规定取消了被异议人申请不予注册复审的

程序。 修改后， 全面审查+异议前置的基

本模式没有变化， 异议后续程序仍然分叉

进行， 制度改革的风险较小， 而不予注册

裁定后直接接诉讼的流程又实现了更接近

异议程序是权利救济程序的程序定位。

当然， 异议后如果准予注册则异议人

仍可以申请宣告无效， 实质上这一环节仍

然是行政两审， 行政一审的改革并不彻

底。 但是， 从数据统计来看， 异议后再提

无效宣告的案件数量较多， 如果将申请无

效宣告程序取消而直接诉讼， 则司法机关

无法承受案件之重。

相较而言， 不予注册复审案件数量

少， 案件转移至诉讼程序并不会给法院造

成过多负担。 由此可见， 目前 《草案》 设

计的程序调整后， 行政和司法各环节的工

作量适中， 制度变化带来的风险不大。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知识产权法教研室主任）

□ 改革开放后， 1982 年 《商标法》 颁布并沿用至今， 期间历经 1993、 2001、 2013 和

2019 年四次修改。 其中的商标异议程序虽历经多次调整， 但仍存在审查效率低下、 不

能遏制恶意异议以及程序定位不清等多方面的问题。

□ 我国与韩国、 美国所采用的全面审查 + 异议前置模式， 但该模式缺乏效率， 忽略了商

标的私权属性。 目前我国和韩国则规定对异议不成立的可以再提起无效， 异议成立的

如果不服异议裁定则进入复审程序。

□ 《草案》 针对异议程序的修改主要体现在缩短异议期和取消不予注册复审两个方面，

将异议期由之前的 3 个月缩短至 2 个月； 被异议人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作出

不予注册的决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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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社会保险法》修正案实施

卡塔尔 《社会保险法》 修正案于 1 月 3 日起

实施， 主要内容有：

一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根据原有规定， 卡

塔尔公民法定退休年龄为 40 周岁， 修正案将法

定退休年龄提高至 50 周岁。 劳动者缴纳养老保

险年限累计满 25 年， 且实际工作年限满 20 年

后， 有权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

二是提高退休金最低标准。 卡塔尔政府部

门、 私营机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标准不低于每月

15000 里亚尔 （1 卡塔尔里亚尔约合人民币 1.9

元）， 如果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不足， 将由国

家财政予以补贴。

劳动者在退休年龄前辞职的， 达到退休年龄

后仍可以领取退休金， 但男性在 60 周岁前、 女

性在 55 周岁前， 每月退休金应扣除 2.5%。 如果

劳动者受到刑事处罚而被用人单位解雇， 其退休

后每月退休金应扣除 3%。

（阿拉伯语编译： 朱璐）

墨西哥完善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

墨西哥 《联邦公报》 于 1 月 20 日公布了一

项法令， 修订了 《社会保障法》 《国家劳动者保

障和社会服务中心法》 部分内容， 法令将于公布

后 6 个月生效，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健康保险的受

益人可以是被保险人及其配偶。 被保险人未婚

时， 受益人还包括其在患病前 5 年内的同居者，

以及育有子女但共同生活不满 5 年的同居者。 如

果未婚被保险人与数人同居， 这些同居者都不能

成为保险受益人。

二是明确丧偶者权利。 劳动者因工伤死亡

后， 其配偶有权领取死亡抚恤金， 金额为该劳动

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残疾赔偿金的 40%。

三是完善托育服务。 墨西哥社会保障局在全

国各城市建立了托育机构， 负责照顾出生 43 天

至 4 岁的婴幼儿。 育有子女的劳动者、 丧偶且有

子女的劳动者以及离婚后抚养子女的劳动者， 在

雇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后， 可以在工作日将适龄

子女送交托育机构照顾。

（西班牙语编译： 曾银海）

德国修订《行政法院条例》

2 月 10 日， 德国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审

议通过了 《行政法院条例》 修正案。 修正案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简化行政案件程序。 部分行政案件如果

事实清晰、 法律适用明确的， 可由 1 名法官独任

审理， 此前规定为 3 名法官。 这些案件包括涉及

建设、 运行或改造 50 米以上陆上风能装置、 净

电力输出高于 100 兆瓦水力发电设施、 蒸汽或热

水管道的行政案件。

另有部分行政案件如果事实清晰、 法律适用

明确的， 可由 3 名法官审理， 此前规定为 5 名法

官。 这些案件包括， 涉及 《普通铁路法》 《联邦

公路法》 《联邦水道法》 《能源线扩展法》 《联

邦需求计划法》 《磁悬浮规划法》 《能源工业

法》 《海上风能法》 等法律规定的审批程序的案

件。

二是规定行政补救措施。 如果被诉行政行为

存在错误， 但行政机关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补

救措施的， 特别是程序或形式上的瑕疵， 法院无

需再行审查， 但可以设定行政机关采取措施的时

限。

（德语编译： 祝刚杰）


